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全字第15號

聲  請  人  黃姿穎 

            張世界 

送達代收人  許正次律師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黃敏瑋 

代  理  人  紀岳良律師 

關  係  人  花蓮縣政府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徐榛蔚 

代  理  人  洪翔凱 

上列聲請人因相對人間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

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

之處分。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

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按當

事人於爭執之法律關係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依民事訴

訟法第538條第1項之規定，須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

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始得為之。該

必要之情事，乃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依民事訴訟法第53

8條之4準用第533條本文準用第526條第1項規定應由聲請人

釋明之。倘聲請人不能釋明必要情事存在，即無就爭執之法

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所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即保全

必要性，係指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迫之危險，

或有其它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而言。然損害是否

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應釋明至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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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程度，始得以擔保金補足其釋明，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

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亦即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假處

分所能獲得之利益、其因不許可假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

相對人因假處分之許可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其他利害關

係人之利益或法秩序之安定、和平等公益加以比較衡量。所

稱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通常係指如使聲請人繼續忍受至本

案判決時止，其所受之痛苦或不利益顯屬過苛。其重大與

否，須視聲請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應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

損害是否逾相對人因該處分所蒙受之不利益或損害而定。聲

請人因處分所應獲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大於相對人因該處分

所受之不利益或損害，始得謂為重大而具有保全之必要性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97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聲

請人就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原因，即有定暫時狀態必要之情

事，應提出相當之證據以釋明之，苟不能釋明此種情事之存

在，即無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尚不能因其

陳明願供擔保，即認足補釋明之欠缺，而應為定暫時狀態之

處分（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660號民事裁定意旨參

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於111年1月6日各出新臺幣10萬元合夥設立花蓮縣私立

○○○○○○照顧中心（養護型），約定相對人為負責人對

外代表合夥事業。惟自合夥成立迄今，相對人未執行合夥事

業業務，係由聲請人○○○。嗣兩造決議向花蓮縣政府聲請

變更負責人，但相對人拒絕配合辦理，而遭撤銷變更聲請。

相對人於111年10月16日聲明退夥，因無法形成結算之共

識，相對人於113年9月13日聲請調解，但不成立，相對人遂

於114年7、8月間向銀行申請掛失前開機構帳戶，致帳戶內

合夥事業資金不能使用由○○○管理使用，足致聲請人、事

業機構所屬18名全職及4名兼職員工、機構內之49名住民之

權益受到危害。相對人並仍以機構負責人目居，並干擾機構

營運。聲請人巳向法院提起確認相對人合夥人身分不存在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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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相對人應將機構負責人暨金融帳戶、保證金專戶、營運

擔保金及扣繳單位之負責人變更為聲請人○○○外，為免訴

訟期間機構不能正常營運，爰聲請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

(二)並聲明：聲請人願供擔保，請准於兩造間確認合夥人身分不

存在等事件（本院115年度訴字第72號）判決確定或因其他

事由終結前，花蓮縣私立○○○○○○照顧中心（養護型）

之事務由聲請人○○○執行；關係人花蓮縣政府對花蓮縣私

立○○○○○○照顧中心（養護型）居民之補助，由○○○

受領。相對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礙合夥業務之執行。

三、相對人則以：否認退夥而只是退出經營，合夥事業使用的農

舍房地為相對人與○○○、○○○三人共有，由相對人為貸

款債務人，機構有豐富盈餘卻拖延繳納貸款本息，致相對人

受銀行三番二次催討，為避免合夥財產遭聲請人淘空，相對

人始取回帳戶掌控，並將其中金錢用於清償貸款。合夥事業

本應對合夥債務負無限清償責任，聲請人之資力足以維持營

運，且其前次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遭法院駁回，迄今巳逾半

年，仍可營運，足見本件並無重大須防止之危害或急迫之危

險或其他相類似之情形，並聲明：聲請駁回。

四、經查：

(一)聲請人前曾以相同事由向本院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而遭駁

回，有本院114年度花全字第24號民事裁定及卷宗可稽。兩

造間固因合夥事務而有糾紛，但此紛爭之性質，乃其內部間

關於金錢運用上之爭議，然雙方皆應負起合夥債務之清償責

任，聲請人雖可能因相對人拒絕配合之行為受有財產上損

害，惟此損害尚非不得以金錢賠償填補，故難認即有難以回

復之情。

(二)次查，經關係人花蓮縣政府主辦人員到庭陳述，目前因兩造

合夥之系爭機構有負責人之爭議未決，亦未依命令補正，目

前已停止撥款並依法開罰、擬予追繳巳發給之400多萬元補

助款等語，因此聲請人亦難以期待花蓮縣政府有款項撥付而

由○○○受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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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又依聲請意旨，其所欲定之暫時狀態，無非上項政府撥款之

受領權，而依系爭機構與花蓮縣政府間上開款項撥付之法律

關係，乃屬行政契約性質，本院應無強令關係人即行政機關

必須將撥款由非登記負責人之黃姿穎受領之裁判權限。

(四)綜上所述，本件合夥人所生金錢支配關係之紛爭，所生後果

依卷內資料，尚難認不得由兩造間自行承擔清償之責，且未

見聲請人就本件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提出充分陳述及

應釋明之證據資料，尚無法使本院對其保全之必要性即為防

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

得到大致為正當之薄弱心證，則其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與

法律規定不符，縱陳明願供擔保，亦不足以補釋明之欠缺，

仍不應准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沈培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良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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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人  洪翔凱  
上列聲請人因相對人間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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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於111年1月6日各出新臺幣10萬元合夥設立花蓮縣私立○○○○○○照顧中心（養護型），約定相對人為負責人對外代表合夥事業。惟自合夥成立迄今，相對人未執行合夥事業業務，係由聲請人○○○。嗣兩造決議向花蓮縣政府聲請變更負責人，但相對人拒絕配合辦理，而遭撤銷變更聲請。相對人於111年10月16日聲明退夥，因無法形成結算之共識，相對人於113年9月13日聲請調解，但不成立，相對人遂於114年7、8月間向銀行申請掛失前開機構帳戶，致帳戶內合夥事業資金不能使用由○○○管理使用，足致聲請人、事業機構所屬18名全職及4名兼職員工、機構內之49名住民之權益受到危害。相對人並仍以機構負責人目居，並干擾機構營運。聲請人巳向法院提起確認相對人合夥人身分不存在併請求相對人應將機構負責人暨金融帳戶、保證金專戶、營運擔保金及扣繳單位之負責人變更為聲請人○○○外，為免訴訟期間機構不能正常營運，爰聲請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
(二)並聲明：聲請人願供擔保，請准於兩造間確認合夥人身分不存在等事件（本院115年度訴字第72號）判決確定或因其他事由終結前，花蓮縣私立○○○○○○照顧中心（養護型）之事務由聲請人○○○執行；關係人花蓮縣政府對花蓮縣私立○○○○○○照顧中心（養護型）居民之補助，由○○○受領。相對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礙合夥業務之執行。
三、相對人則以：否認退夥而只是退出經營，合夥事業使用的農舍房地為相對人與○○○、○○○三人共有，由相對人為貸款債務人，機構有豐富盈餘卻拖延繳納貸款本息，致相對人受銀行三番二次催討，為避免合夥財產遭聲請人淘空，相對人始取回帳戶掌控，並將其中金錢用於清償貸款。合夥事業本應對合夥債務負無限清償責任，聲請人之資力足以維持營運，且其前次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遭法院駁回，迄今巳逾半年，仍可營運，足見本件並無重大須防止之危害或急迫之危險或其他相類似之情形，並聲明：聲請駁回。
四、經查：
(一)聲請人前曾以相同事由向本院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而遭駁回，有本院114年度花全字第24號民事裁定及卷宗可稽。兩造間固因合夥事務而有糾紛，但此紛爭之性質，乃其內部間關於金錢運用上之爭議，然雙方皆應負起合夥債務之清償責任，聲請人雖可能因相對人拒絕配合之行為受有財產上損害，惟此損害尚非不得以金錢賠償填補，故難認即有難以回復之情。
(二)次查，經關係人花蓮縣政府主辦人員到庭陳述，目前因兩造合夥之系爭機構有負責人之爭議未決，亦未依命令補正，目前已停止撥款並依法開罰、擬予追繳巳發給之400多萬元補助款等語，因此聲請人亦難以期待花蓮縣政府有款項撥付而由○○○受領。
(三)又依聲請意旨，其所欲定之暫時狀態，無非上項政府撥款之受領權，而依系爭機構與花蓮縣政府間上開款項撥付之法律關係，乃屬行政契約性質，本院應無強令關係人即行政機關必須將撥款由非登記負責人之黃姿穎受領之裁判權限。
(四)綜上所述，本件合夥人所生金錢支配關係之紛爭，所生後果依卷內資料，尚難認不得由兩造間自行承擔清償之責，且未見聲請人就本件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提出充分陳述及應釋明之證據資料，尚無法使本院對其保全之必要性即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得到大致為正當之薄弱心證，則其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與法律規定不符，縱陳明願供擔保，亦不足以補釋明之欠缺，仍不應准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沈培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良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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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黃姿穎  

            張世界  

送達代收人  許正次律師



相  對  人  黃敏瑋  

代  理  人  紀岳良律師 

關  係  人  花蓮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徐榛蔚  

代  理  人  洪翔凱  

上列聲請人因相對人間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

    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

    之處分。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

    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按當

    事人於爭執之法律關係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依民事訴

    訟法第538條第1項之規定，須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

    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始得為之。該

    必要之情事，乃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依民事訴訟法第53

    8條之4準用第533條本文準用第526條第1項規定應由聲請人

    釋明之。倘聲請人不能釋明必要情事存在，即無就爭執之法

    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所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即保全

    必要性，係指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迫之危險，

    或有其它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而言。然損害是否

    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應釋明至何

    種程度，始得以擔保金補足其釋明，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

    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亦即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假處

    分所能獲得之利益、其因不許可假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

    相對人因假處分之許可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其他利害關

    係人之利益或法秩序之安定、和平等公益加以比較衡量。所

    稱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通常係指如使聲請人繼續忍受至本

    案判決時止，其所受之痛苦或不利益顯屬過苛。其重大與否

    ，須視聲請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應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

    害是否逾相對人因該處分所蒙受之不利益或損害而定。聲請

    人因處分所應獲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大於相對人因該處分所

    受之不利益或損害，始得謂為重大而具有保全之必要性（最

    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97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聲請人

    就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原因，即有定暫時狀態必要之情事，應

    提出相當之證據以釋明之，苟不能釋明此種情事之存在，即

    無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尚不能因其陳明願

    供擔保，即認足補釋明之欠缺，而應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

    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660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於111年1月6日各出新臺幣10萬元合夥設立花蓮縣私立○

    ○○○○○照顧中心（養護型），約定相對人為負責人對外代表

    合夥事業。惟自合夥成立迄今，相對人未執行合夥事業業務

    ，係由聲請人○○○。嗣兩造決議向花蓮縣政府聲請變更負責

    人，但相對人拒絕配合辦理，而遭撤銷變更聲請。相對人於

    111年10月16日聲明退夥，因無法形成結算之共識，相對人

    於113年9月13日聲請調解，但不成立，相對人遂於114年7、

    8月間向銀行申請掛失前開機構帳戶，致帳戶內合夥事業資

    金不能使用由○○○管理使用，足致聲請人、事業機構所屬18

    名全職及4名兼職員工、機構內之49名住民之權益受到危害

    。相對人並仍以機構負責人目居，並干擾機構營運。聲請人

    巳向法院提起確認相對人合夥人身分不存在併請求相對人應

    將機構負責人暨金融帳戶、保證金專戶、營運擔保金及扣繳

    單位之負責人變更為聲請人○○○外，為免訴訟期間機構不能

    正常營運，爰聲請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

(二)並聲明：聲請人願供擔保，請准於兩造間確認合夥人身分不

    存在等事件（本院115年度訴字第72號）判決確定或因其他

    事由終結前，花蓮縣私立○○○○○○照顧中心（養護型）之事務

    由聲請人○○○執行；關係人花蓮縣政府對花蓮縣私立○○○○○○

    照顧中心（養護型）居民之補助，由○○○受領。相對人不得

    以任何方式妨礙合夥業務之執行。

三、相對人則以：否認退夥而只是退出經營，合夥事業使用的農

    舍房地為相對人與○○○、○○○三人共有，由相對人為貸款債務

    人，機構有豐富盈餘卻拖延繳納貸款本息，致相對人受銀行

    三番二次催討，為避免合夥財產遭聲請人淘空，相對人始取

    回帳戶掌控，並將其中金錢用於清償貸款。合夥事業本應對

    合夥債務負無限清償責任，聲請人之資力足以維持營運，且

    其前次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遭法院駁回，迄今巳逾半年，仍

    可營運，足見本件並無重大須防止之危害或急迫之危險或其

    他相類似之情形，並聲明：聲請駁回。

四、經查：

(一)聲請人前曾以相同事由向本院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而遭駁回

    ，有本院114年度花全字第24號民事裁定及卷宗可稽。兩造

    間固因合夥事務而有糾紛，但此紛爭之性質，乃其內部間關

    於金錢運用上之爭議，然雙方皆應負起合夥債務之清償責任

    ，聲請人雖可能因相對人拒絕配合之行為受有財產上損害，

    惟此損害尚非不得以金錢賠償填補，故難認即有難以回復之

    情。

(二)次查，經關係人花蓮縣政府主辦人員到庭陳述，目前因兩造

    合夥之系爭機構有負責人之爭議未決，亦未依命令補正，目

    前已停止撥款並依法開罰、擬予追繳巳發給之400多萬元補

    助款等語，因此聲請人亦難以期待花蓮縣政府有款項撥付而

    由○○○受領。

(三)又依聲請意旨，其所欲定之暫時狀態，無非上項政府撥款之

    受領權，而依系爭機構與花蓮縣政府間上開款項撥付之法律

    關係，乃屬行政契約性質，本院應無強令關係人即行政機關

    必須將撥款由非登記負責人之黃姿穎受領之裁判權限。

(四)綜上所述，本件合夥人所生金錢支配關係之紛爭，所生後果

    依卷內資料，尚難認不得由兩造間自行承擔清償之責，且未

    見聲請人就本件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提出充分陳述及

    應釋明之證據資料，尚無法使本院對其保全之必要性即為防

    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

    得到大致為正當之薄弱心證，則其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與

    法律規定不符，縱陳明願供擔保，亦不足以補釋明之欠缺，

    仍不應准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沈培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良瑋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全字第15號

聲  請  人  黃姿穎  

            張世界  

送達代收人  許正次律師



相  對  人  黃敏瑋  

代  理  人  紀岳良律師 

關  係  人  花蓮縣政府



法定代理人  徐榛蔚  

代  理  人  洪翔凱  

上列聲請人因相對人間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按當事人於爭執之法律關係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之規定，須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始得為之。該必要之情事，乃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之4準用第533條本文準用第526條第1項規定應由聲請人釋明之。倘聲請人不能釋明必要情事存在，即無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所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即保全必要性，係指為防止發生重大損害，或為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它相類似之情形發生必須加以制止而言。然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急迫或是否有其他相類之情形，應釋明至何種程度，始得以擔保金補足其釋明，應就具體個案，透過權衡理論及比例原則確認之，亦即法院須就聲請人因許可假處分所能獲得之利益、其因不許可假處分所可能發生之損害、相對人因假處分之許可所可能蒙受之不利益，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或法秩序之安定、和平等公益加以比較衡量。所稱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通常係指如使聲請人繼續忍受至本案判決時止，其所受之痛苦或不利益顯屬過苛。其重大與否，須視聲請人因定暫時狀態處分所應獲得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是否逾相對人因該處分所蒙受之不利益或損害而定。聲請人因處分所應獲之利益或防免之損害大於相對人因該處分所受之不利益或損害，始得謂為重大而具有保全之必要性（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97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聲請人就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原因，即有定暫時狀態必要之情事，應提出相當之證據以釋明之，苟不能釋明此種情事之存在，即無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尚不能因其陳明願供擔保，即認足補釋明之欠缺，而應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660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

二、聲請意旨略以：

(一)兩造於111年1月6日各出新臺幣10萬元合夥設立花蓮縣私立○○○○○○照顧中心（養護型），約定相對人為負責人對外代表合夥事業。惟自合夥成立迄今，相對人未執行合夥事業業務，係由聲請人○○○。嗣兩造決議向花蓮縣政府聲請變更負責人，但相對人拒絕配合辦理，而遭撤銷變更聲請。相對人於111年10月16日聲明退夥，因無法形成結算之共識，相對人於113年9月13日聲請調解，但不成立，相對人遂於114年7、8月間向銀行申請掛失前開機構帳戶，致帳戶內合夥事業資金不能使用由○○○管理使用，足致聲請人、事業機構所屬18名全職及4名兼職員工、機構內之49名住民之權益受到危害。相對人並仍以機構負責人目居，並干擾機構營運。聲請人巳向法院提起確認相對人合夥人身分不存在併請求相對人應將機構負責人暨金融帳戶、保證金專戶、營運擔保金及扣繳單位之負責人變更為聲請人○○○外，為免訴訟期間機構不能正常營運，爰聲請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

(二)並聲明：聲請人願供擔保，請准於兩造間確認合夥人身分不存在等事件（本院115年度訴字第72號）判決確定或因其他事由終結前，花蓮縣私立○○○○○○照顧中心（養護型）之事務由聲請人○○○執行；關係人花蓮縣政府對花蓮縣私立○○○○○○照顧中心（養護型）居民之補助，由○○○受領。相對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礙合夥業務之執行。

三、相對人則以：否認退夥而只是退出經營，合夥事業使用的農舍房地為相對人與○○○、○○○三人共有，由相對人為貸款債務人，機構有豐富盈餘卻拖延繳納貸款本息，致相對人受銀行三番二次催討，為避免合夥財產遭聲請人淘空，相對人始取回帳戶掌控，並將其中金錢用於清償貸款。合夥事業本應對合夥債務負無限清償責任，聲請人之資力足以維持營運，且其前次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遭法院駁回，迄今巳逾半年，仍可營運，足見本件並無重大須防止之危害或急迫之危險或其他相類似之情形，並聲明：聲請駁回。

四、經查：

(一)聲請人前曾以相同事由向本院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而遭駁回，有本院114年度花全字第24號民事裁定及卷宗可稽。兩造間固因合夥事務而有糾紛，但此紛爭之性質，乃其內部間關於金錢運用上之爭議，然雙方皆應負起合夥債務之清償責任，聲請人雖可能因相對人拒絕配合之行為受有財產上損害，惟此損害尚非不得以金錢賠償填補，故難認即有難以回復之情。

(二)次查，經關係人花蓮縣政府主辦人員到庭陳述，目前因兩造合夥之系爭機構有負責人之爭議未決，亦未依命令補正，目前已停止撥款並依法開罰、擬予追繳巳發給之400多萬元補助款等語，因此聲請人亦難以期待花蓮縣政府有款項撥付而由○○○受領。

(三)又依聲請意旨，其所欲定之暫時狀態，無非上項政府撥款之受領權，而依系爭機構與花蓮縣政府間上開款項撥付之法律關係，乃屬行政契約性質，本院應無強令關係人即行政機關必須將撥款由非登記負責人之黃姿穎受領之裁判權限。

(四)綜上所述，本件合夥人所生金錢支配關係之紛爭，所生後果依卷內資料，尚難認不得由兩造間自行承擔清償之責，且未見聲請人就本件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提出充分陳述及應釋明之證據資料，尚無法使本院對其保全之必要性即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得到大致為正當之薄弱心證，則其聲請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與法律規定不符，縱陳明願供擔保，亦不足以補釋明之欠缺，仍不應准許。爰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沈培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良瑋



